[bookmark: _Toc27865][bookmark: _Toc76683363]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85号

当事人：乌苏市李胜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9NR8H7F 　
住址：乌苏市虹桥办事处北京东路337号（博建购物中心市场） 
经营者：李*     
[bookmark: 6842026][bookmark: 6718789][bookmark: _GoBack]2025年3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来到乌苏市虹桥办事处北京东路337号（博建购物中心市场）乌苏市李胜超市进行现场核查。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李*不在店中，经电话联系委托店长李*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向店长李*出示执法证并说明来意后开展现场检查：①在进店左手柜台后方的货柜上检查发现盒装藏红花，数量为7盒，包装盒内有藏红花说明简介，标注藏红花功效：藏红花的主要作用在于血，具有养血、活血、补血、行血、理血等功能。此外，藏红花还具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美容美颜等功效，主治月经不调、经闭、产后淤血腹痛、不孕不育等妇科疾病，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肝肾功能、调三高、抗肿瘤癌症等疗效显著，用藏红花泡水喝是藏红花最常用的使用方法。②在柜台内发现“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数量为1盒，净含量：30ml，伊犁疆颂商贸有限公司监制，地址：新疆伊犁清水河开发区北京西路，卫生许可证：GD.FDA（2011），卫妆准字29-XK-3437，生产许可证：XK16-108-8417，执行标准：QB/T1857，保质期：三年（限用日期见标示），限用日期：2026/08/10，功效：能迅速渗透肌肤组织，补充肌肤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有效分解色素沉着；深层美白，增强皮肤弹性，给予肌肤光泽柔嫩，细滑清爽的感觉。当事人现场提供了上述2种产品的进货票据、供货商资质证明文件。上述盒装藏红花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现场当事人不能提供“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特殊化妆品注册证明文件，涉嫌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后，执法人员对上述7盒藏红花和1盒薰衣草美白精华素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现场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9-1号）。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18日立案，指派王燕、别尔克·革命江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3月21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李胜超市于2024年6月2日从沙依巴克区雅山北路钒淼配货经销部以35元/盒的价格购进藏红花10盒，外包装盒标示内容：藏红花；包装盒内产品简介内容：藏红花“养颜美肌”，瘀血作痛·跌打损伤·忧郁痞闷，藏红花功效：藏红花的主要作用在于血，具有养血、活血、补血、行血、理血等功能。此外，藏红花还具有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美容美颜等功效，主治月经不调、经闭、产后淤血腹痛、不孕不育等妇科疾病，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肝肾功能、调三高、抗肿瘤癌症等疗效显著，用藏红花泡水喝是藏红花最常用的使用方法。以45元/盒的价格销售了3盒，剩余7盒在店销售。2024年4月8日从沙依巴克区雅山北路钒淼配货经销部以35元/盒价格购进5盒“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外包装盒产品标示内容：“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净含量：30ml，主要成分：薰衣草精油、海藻提取物、透明质酸、熊果苷等。功效：能迅速渗透肌肤组织，补充肌肤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有效分解色素沉着；深层美白；增强皮肤弹性，给予肌肤光泽柔嫩，细滑清爽的感觉。伊犁疆颂商贸有限公司监制，地址：新疆伊犁清水河开发区北京西路，卫生许可证：GD.FDA（2011），卫妆准字29-XK-3437，生产许可证：XK16-108-8417，执行标准：QB/T1857，保质期：三年，限用日期：2026/08/10，广州今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装，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田岭工业区F栋。以45元/盒价格销售了4盒，剩余1盒在店内销售。当事人销售的藏红花包装宣传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易使销售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当事人销售的“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属特殊化妆品，国家对特殊化妆品实行备案管理，当事人无法提供注册证明文件。上述两种涉案产品的货值金额为675元（10盒×45元/盒＋5盒×45元/盒=675元）。当事人在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者登记信息相符；                                            
3、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受委托人的信息及委托的事项、时限、权限；
4、履职申请书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藏红花和无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的违法事实及案件来源；
5、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3月11日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当事人销售涉案藏红花和“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的事实；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经过和当事人销售涉案藏红花和“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的数量、包装信息和扣押涉案商品的情况；                                     
6、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藏红花和无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的违法事实及进货数量、价格、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                                            
7、现场检查拍摄照片3张，照片（一）证明2025年3月11日执法人员在乌苏市李胜超市进行检查的经过，以及当事人经营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藏红花和无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的事实；照片（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藏红花和“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产品包装信息真实性的事实；
8、供货商证、照及进货票据复印件5张，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时间、数量、价格。                                  
我局于2025年5月2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23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销售藏红花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当事人销售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国家按照风险程度对化妆品、化妆品原料实行分类管理。化妆品分为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国家对特殊化妆品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实行备案管理”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用于染发、烫发、祛斑美白、防晒、防脱发的化妆品以及宣称新功效的化妆品为特殊化妆品。”及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化妆品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一）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bookmark: 7477739]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营者李生和妻子身患重病，并出具社区证明。当事人上述情节符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五）当事人有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7008172]对当事人销售藏红花包装宣传涉及医疗用语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响。                                         
[bookmark: 6718807]对当事人销售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的行为，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二）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没收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疆颂”薰衣草美白精华素1盒。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一 份送达，三 份归档。
